
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業新倡議

庇護工場至小型作業所

伊甸基金會社會事業處 王昭恕處長 2017.06.01



照顧服務

視障服務

無障礙

服務

早期療育

服務 新移民

服務

就業職重

服務

愛心事業

服務

兒童

老人成人

全人全身涯全方位關懷
身心障礙者

綜合性社會福利服務

本會已故創辦人劉俠女士(筆名杏林子) ，因著上帝的呼召及一顆愛身心障礙者
的心，捐出多年稿費，於1982年12月1日創辦了屬於身心障礙朋友的伊甸園-
「伊甸基金會」。

視障服務

照顧服務

無障礙服務

早療服務

新住民服務

就業職重服務

交通服務

伊甸基金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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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20個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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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15個成人個管中心、6個支持性就業服務據點、

3個職評中心、4個職訓中心、4個生活重建中心、

3個福利服務中心、4個輔具資源中心、8個庇護工場、17個日間作業設施(小作所)

[就養]

5個全日型養護中心、19個日間照顧暨社區關懷據點、7個居家服務、4個家庭托顧

生涯轉銜服務1141人
[就醫/就學]

早期療育12個個管中心、

9個通報中心、

12個療育據點

8個高風險關懷據點、

5個新移民服務據點、

5個特教課輔、

1個身心障礙兒少中途之家

全人照顧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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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殘障福利法

1990年 殘障福利法修正案

1997年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007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工作
權

職業輔
導評量

職業

訓練

就業

服務

職務

再設計

就業穩
定服務

創業

輔導

制訂身心障礙者的定額雇用制度
規定一般企業必須雇用至少百分之一的身心障礙者
政府單位百分之二

聯合國在1975 年公布了「障礙者權利宣言」
1988年愛國獎券停止發行→身心障礙者工作權覺醒

1997 年頒訂「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
點契約書範本」，公辦民營政策正式成為
臺灣社會福利體制的方向

設立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也代
表身心障礙團體獲得參與政策制定
過程的實質權利

台灣身障權益發展歷程

2006年12月聯合國通過「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17伊甸CRPD實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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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 D E N

2006/12/3 聯合國通過CRPD

2014/12/3臺灣立法院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成立目的：
推展以人權為本的福利服務，
並監督國家落實身心障礙權利
公約及其施行法之積極作為

伊甸基金會推動CRPD歷程

2006 首度引進CRPD
2008 與殘盟合辦「國際接軌，權利躍

進」國際研討會
2012 薦請總統府促成公約國內法化、

撰寫兩公約影子報告
2013 召開記者會呼籲設置國家級身心

障礙專責機構強化國際合作
2014 獲聘擔任行政院身心障礙權益推

動小組委員
2017 成立CRPD實務研究中心

1989-就業1989-教育1987-無障礙

ＵＮ
ＣＲＰＤ

伊甸CRPD實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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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負擔 個案收入

社會福利 職業重建

社會福利 職業重建

政府

伊甸

自理能力

重殘養護

日間托育

日間照顧

日間作業設
施(小作所)

庇護工場

支持性就業

競爭性就業

台灣身障就業服務光譜

307位小作所學員

159位庇護性同工

171位身心障礙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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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性就業者

綜合型

庇護工場
小型作業所

庇護工場&小型作業所資訊統計

台灣身心障礙者：

人口數約11３萬人

勞動力人口數約21萬人(19.7%)

勞動力失業率11%

庇護性就業者1,995人 (0.94%)

庇護工場135家【伊甸8家159人】

身障者非勞動

力人口數, 

865,078, 76%

15歲以下身心

障礙者, 

53,848, 5%

身障者就業人

口數, 188,843, 

17%

身障者失業人

口數, 23,328, 

2%

身障者勞

動人口數, 

212,171, 
19%

勞政主管 / 雇傭關係

社政主管 / 照顧服務

台灣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

全台共158所

伊甸共17所(10.75%)，服務量307人

就業能力

就業安置訓練
職業陶冶

就業安置訓練

介於日間照顧服務以及庇護工場之間的服務模式，讓能力
不足以進入庇護工場但也不願意接受機構式服務的身心障
礙者，有更多元服務模式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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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

原制度下

庇護性就業者的困難

產能不足

工作適應問題

退化問題

無適合職缺

無工作意願

日間照顧服務機構

2008年訂定心智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模式試辦計畫

2009年啟動6個小型作業所試辦計畫(都會區)

2010年擴大辦理至12處小型作業所(服務擴及非都會區)

2011年由各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編列補助預算

2012 年 7 月發布【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為法源基礎

2013年中央以公益彩券回饋金核定補助辦理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
第53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對象如下：一、十五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未安置於社會福利機
構、精神復健機構者。但接受夜間型住宿機構服務者，不在此限。二、有意願且經作業
設施服務提供單位評估可參與作業活動之身心障礙者 ，作業時間以每日四小時，每週二

十小時為原則。
第54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提供單位，應設置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場所，每 一地點至多服
務二十人。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場所平均每人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六點六平方公尺，
作業活動以室外場所進行者，每位服務使用者至少需有四平方公尺之室內使用面積。社

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場所應設作業活動室、休息室、簡易廚房或配膳室 及盥洗室（至少
有一處淋浴設備）。必要時，並得為服務對象設置適當且 獨立之空間及設備，提供個別
化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不得提供夜間住宿，服務場所不得兼辦住宿服務。
第55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提供單位應配置社會工作人員及教保員，社會工作人員最多可於
三處提供服務。教保員配置比率按服務對象障礙程度以一比六至一比十二遴用；並得視
身心障礙者之特性需求，增置兼職或特約行政人員、護理、復健、營養或其他專業人員
第56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提供單位應訂定合理之獎勵金計算基準。< 8 >



小型作業所的服務型態

服務目的
藉由作業課程工作陶冶、文康休閒與社區參與等活動安排，讓身心障礙者能維持基本社會功能並培育其自立生
活能力，在未來甚至能有機會進入就業市場工作。

服務對象
一、有設籍限制、15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未安置全日型住宿機構者。
二、具生活自理及交通能力，有意願且經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4 小時以上，每週至少20 小時以上者
三、其能力經評估尚不足以進入庇護工場且不適合安置於成人日托機構者。
四、經評估雖可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但因庇護工場額滿，在等候階段者。
五、無法定傳染疾病者。(附三個月內體檢報告)

服務目標
一、增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感與自我接納、培養健全的自主性思考能力。
二、加強自主生活能力，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三、從作業活動中提升工作態度與工作技能。
四、參與各種休閒活動，從活動中培養興趣,維持身心平衡。

訓練費用：每月收取月費共3,000 元(含保險費、材料費)。
申請手續：提出申請-現場參觀-評估-體檢-適應觀察-錄取。
服務內容
一、作業活動：提供代工作業活動，訓練強化手部運用能力、耐心及細膩度，以增加身心障礙者之能力。
二、文康休閒活動：安排各項休閒活動，如體適能律動、卡拉OK 活動、電影欣賞、益智遊戲。
三、多元安排：1.生活藝能課程:人際與情緒、兩性成長、自立生活課程，使學員增進兼具生活化、功能性及實
用性的社會能力及適應能力。2.提供個別化訓練服務，針對學員於活動期間所呈現的問題，提供個別加強並輔
導行為。
四、社會參與規劃外出的體驗活動，如戶外教學、購物訓練。
五、轉介/轉銜服務建立個別化服務計畫，定期評估，提供轉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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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小型作業所

作業
種類

鳳梨乾

茶葉蛋

烘焙

園藝

羊毛氈

手工香
皂

植物明
信片

紙盒

紅包袋

磁鐵

電線PIN
組裝

資源回
收

洗衣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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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自尊心

肯定自我

經濟自主
權

家庭話語
權

社會供給
者

人際關係

降低家庭
負擔

健康

希望

授之以魚

不如授之以漁

到有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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